
[摘 要]传统石化能源的利用是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为缓和能源

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推广成本极高，需要国家激

励政策的扶持，补贴是国家激励政策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各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容易沦

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并引发了多起 WTO 争端案。文章从案例和规则的角度，研究了可再

生能源补贴在 WTO 框架中引起争端的缘由及其合法性，以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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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WTO 框架下可再生能源
补贴政策的合法性及我国应对策略

●李 擎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一、WTO 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案分析

（一）美国诉中国风电设备补贴案

1.案情简介

2010 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政府提出

请愿书，声称中国政府以要求中国风电企业仅采用国产

的零件为前提条件，向其发放政府补贴，使得美国的风

电设备零件无法出口到中国。2010 年 12 月 12 日，美国

政府正式向国际贸易组织提交仲裁申请，要求对中国向

风电设备企业提供补贴的行为展开调查。譹訛

美方提供的事实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限制国内风电设备企业使用国外制

造的零件，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先进电池和

节能照明设备，中国风电设备厂商采用国内的风电设备

零件和生产技术达到了市场总量的 90%。以这样类似的

手段，中国政府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生产的风电设备的

零件和相关技术出口到中国制造了障碍。

第二，中国政府是否对国内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提供

补贴，取决于该风电设备制造厂商是否采用了国内厂商

生产的风电设备零件和绿色科技技术。

第三，中国在风能发电厂和太阳能发电站项目的招

标上歧视外国公司。

第四，指控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内补贴政策，补贴包

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能、水电、核能、电动车和

节能消费品在内的行业。

美方称中国政府设立了旨在扶持中国国内风力发

电设备制造业的专项基金，该基金的目的是为了鼓励

“企业的研发活动”。并且美方提起诉讼的理由在于中国

国内相关企业想要申请该基金的拨款资助，就必须以使

用有中国控股的公司生产的变速箱和风力涡轮机等重

要零件为前提。

美方提出仲裁申请的依据是 GATT22.1 条和 SCM 协

定第 4 条、第 30 条的规定。譺訛依据 SCM 协定的要求，美方

提供了“可获得的证据”，该证据是 2008 年我国财政部

下发的《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及其附属文件（下称《办法》），《办法》中规定：凡是制造

风电设备的厂商在设备制造过程中使用国产零件的，会

得到政府的补贴和奖励。美国政府认为这些措施违反了

SCM 协定第 3 条的禁止性补贴的相关规定。

该案以我国的妥协结束。2011 年 6 月我国财政部

以受货币紧缩的影响为由，暂停了对风电设备制造业的

补贴。

2.案情分析

在 SCM 协定的第 1 条就阐述了补贴的含义，即一国

政府或其他社会公共组织向某些特定行业提供资金的

[作者简介]李擎（1975-），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法、环境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15 年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保障及哲学、经济学思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参见 WT/DS419。

譺訛参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nited States Requests WTO Dispute Settlement Consultations on China’s Subsidies for Wind Power Equipment

Manufacturers”，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0/december/united-states-requests-wto-dispute-settlement-con。

Legal

Economy
基金项目

46



资助，特定行业因该资金资助获得实际利益的情况下，

就可认定为补贴。在《办法》的规定中，向符合条件的风

电设备制造企业提供的补贴和奖励，确实来源于政府财

政支出。并且这些补贴或奖励确实可以降低风电设备制

造企业的制造成本，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可以取得优势

地位，因此可认定受到政府资助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获

取了利益。故而《办法》中规定的资助和奖励是符合 SCM

协定对补贴的描述。

我国是否可以适用 SCM 协定的第 4.8 条的绿灯条

款，即不可诉的条款，进行抗辩呢？

这要看我国是否将对风电设备制造企业补贴的《办

法》向 WTO 进行了报备并认定为符合绿灯条款的规定，

若我国政府未提前报备，那么我国政府是无法援引该条

款进行抗辩的。况且该 SCM 协定的绿灯条款的适用期限

已到，该条款已经归于失效。也就从根本上造成了我国

已经无法适用该条款进行抗辩。

综上按 SCM 协定的规定，我国对国内风电设备制造

企业的补贴确属违反 WTO 规定的行为。

（二）欧、日诉加拿大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案譻訛

1.案情简介

加拿大安大略省出台了“上网电价”的政策以激励

发电商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电机装机原料。依据“上网

电价”的政策，安大略省电力部门与利用可再生能源的

发电商签署了长期购电的合同。合同规定，安大略省的

电力部门以不低于最低的保障价格收购利用可再生能

源获取的电力，并且这个保障价格高于该省不利用可再

生能源获取电力的价格。但是，签订购电合同的前提是

发电商发电项目必须利用当地生产的设备零件或当地

服务商提供的相关服务。

对于安大略省的“上网电价”政策，欧盟与日本在与

加拿大进行磋商无果后，WTO 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组

审理此案。

欧盟和日本援引的条款是 SCM 协定第 3.1 条 b 款

和第 3.2 条的禁止性补贴条款、GATT 关于国民待遇的第

3.4 条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定》（TRIMs 协定）第 2.1

条及附件列示清单第 1（a）段。

2.案情分析

安大略省的“上网电价”政策是以利用本国产品和服

务为前提的，因此属于 SCM 协定第 3.1 条 b 款和第 3.2 条

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因此本案中看似是一个关于可再生能

源补贴的案件，其实质是违反了国民待遇要求。

在此案中，加拿大对于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回应值

得关注。加拿大面对欧盟和日本的指控提出了两个抗辩

理由：譼訛

首先，将“上网电价”政策定性为政府采购

加拿大政府希望通过将“上网电价”政策定性为政

府采购，通过 GATT3.8 条 a 款排除 GATT 第 3 条国民待

遇的适用。但欧盟提出抗辩：如果任何冠以“政府目的”

的政策和立法可以规避 GATT3.8 条关于国民待遇的规

定，那么任何国家都可以以“政府目的”为借口制定保护

本国产业的法律和规范。

欧盟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如果各国均不履行国民待

遇的义务，自由贸易根本无从谈起，这种抗辩理由从根

本上推翻了 WTO 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的宗旨。

其次，“上网电价”不属于 SCM 协定中禁止性补贴的

范畴。

加拿大认为“上网电价”不属于禁止性补贴的范畴，

因为在一个欧盟诉美国大型民用飞机案中，专家组报告

曾经做出过，如果一项交易被定性为“采购”，那么即使

存在转移资金的行为，该交易也并非 SCM 协定规定的

“补贴”，而只可以定性为“采购”。这样的说法一经提出，

随即被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否定。

可以确定的是“上网电价”并非加拿大所定性的“采

购”，那么是否可以将“上网电价”定性为补贴呢？SCM 协

定是针对危害自由贸易的补贴，以补贴之名行贸易保护

之实的补贴应该属于 SCM 协定补贴的范围。禁止性补贴

在于受到资助或补贴的企业是否因此而取得了利益，在

本案中“上网电价”政策的出台，使得利用可再生能源获

取电力的价格不是由市场竞争形成，而是政府干预的结

果；并且与他国在加拿大的发电企业相比，加拿大的发

电企业因为补贴的存在取得了优势地位，因此可以判定

受到资助的发电企业取得了“利益”，从而认定“上网电

价”政策的补贴属于 SCM 协定第 3 条规定的禁止性补贴

范畴。

由以上案例分析可知，从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角

度，可再生能源激励措施有其合理性。然而，各国在实施

可再生能源激励措施时往往附加前提条件，该前提条件

会歧视性对待国外的相关进口产品，违反应该承担的国

民待遇的义务，从而引起贸易争端。

二、WTO 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的规范

分析

譻訛参见 Canada—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Feed-in Tariff Program, (WT/DS426/AB/R). 以及上诉机构报告 Canada—Certain Measures Af-

fect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ector (Canada — Renewable Energy) (WT/DS412/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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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ATT 的一般例外规定

根据 GATT 第 20 条的一般例外规定，支持可再生能

源补贴的，应是 g 款之规定，“为保护可用尽的能源，采

取与限制国内生产与消费配套的措施”。因为，第一，采

取开发利用再生能源的补贴可视为保护不可再生资源

的措施。为了保护不可再生能源，只能寻找替代不可再

生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来利用。第二，可再生能源的激励

措施是与限制国内生产与消费的配套措施一并实施的，

如《可再生能源法》第一条明确规定立法目的为调整能

源结构，换言之，就是为了减少使用不可再生能源转而

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三，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并没有

对其他 WTO 成员进行歧视性的任意运用，也没有变相的

限制国际贸易。

回到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博弈上来，从 GATT 一

般例外规定来看，两者的博弈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有相

同的利益。《WTO 协定》序言明确倡导各国开展“可持续

发展”，这与 GATT 第 20 条的一般例外规定是一致的，

而且环境保护应该是 GATT 的一般例外规定立法理念的

延伸。譽訛为了我们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环境保护是我们

人类每个人应当履行的神圣职责，属于公共道德的范

畴。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因此利用可再

生能源减缓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是对环境的保护。从

GATT 第 20 条 a、b 两款的规定，可以看出 GATT 不仅是

一个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的法律文件，也是一个主张保护

环境的法律文件，因此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在 GATT 一

般例外的规定中得到统一。譾訛

（二）SPS 协议

SPS 协议是和国际贸易有关的动植物检疫制度，对

国际贸易中的动植物检疫提供了严格的具体的要求。

SPS 作为 12 个 GATT 附属协议中的一个，遵循着 GATT

的基本原则。

看似调整动植物国际贸易的协议与可再生能源毫

无关系，那么 SPS 协议和可再生能源补贴之间有何深层

次的联系？保护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是 SPS 协议的宗旨，

动植物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元素。而对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利用也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的

家园，也是动植物的家园，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也会

对动植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 SPS 协议与再生

能源的激励措施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保护动植

物的生命和健康。

“维护任何政府提供其认为适当健康保护水平的主

权，但确保这些权利不为保护主义目的所滥用并不产生

对国际贸易的不必要的障碍。”这是对 SPS 协议目标巧

妙的概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

恰恰是“为了维护任何政府提供其认为适当健康保护水

平的主权”。

（三）TBT 协议

TBT 协议的序言当中，“合法目标包括维护国家基

本安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

健康，保护环境”。显而易见，TBT 协议序言精神中对于

因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激励措施是支持的。人类的生命

健康、动植物的生命健康都是与环境状况休戚相关的，

而根据 TBT 协议的规定，我们在 WTO 框架内又寻找到了

一条对环境友好产业进行补贴的有利法律证据。

而且从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角度来看，对可再生能源

的补贴也是无可非议的。国家的能源安全关乎国家基本安

全，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能够长治久

安。正因为这样，美国才多次在国会通过《能源安全法案》，

且几乎每年一法，从而可以看出能源安全是国家基本安全

中的重要一环。在 TBT 协议中，从环境保护和维护国家安

全两个角度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都是合法的。

（四）SCM 协议

SCM 协定第 8 条规定的绿灯条款是专向性不可诉

补贴，包括环保补贴，研究补贴和落后地区发展补贴。根

据 SCM 协定的绿灯条款，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是绝对合

法的。然而当绿灯条款于 2000 年 1 月失效后，由于可再

生能源的补贴具有明显的专向性，常常会被以 SCM 协定

第 3.2 条禁止补贴条款为由受到反补贴的指控。因此，

问题不是 SCM 协议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法性，而是绿

灯条款在 SCM 协议内恢复的合理性。

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运用对于环境的治理有着重

大的影响，只谈节能减排解决不了问题，要将节能减排

的国际共识落实到实践中，尽快将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

能源才是解决节能减排的出路，为此，欧、美、日和我国

等世界主要国家都出台了对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补贴。

因此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已成为了各国的共识，与其让

各国都冒着受可再生能源补贴指控的风险，不如让绿灯

条款重返 SCM 协议。

三、我国应对 WTO 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的策

略建议

譽訛丁明红.WTO 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的法律基础：可持续发展原则———兼析与环境有关的典型案例. 国际经济法学刊，2004（3）：

387-404。

譾訛李振宁.论 WTO 处理环保议题的路径选择[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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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 页）解，董事会是依照公司法设立并由全体

董事组成的业务执行机关。《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

业教育法》中没有涉及到董事会的表述。

关于职业院校董事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述及探索建立职业院校董事

会治理制度，董事会是为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

而设立的，行使审议权和监督权的机构。董事会、股东会、

监事会均是法人治理结构框架下的组织机构。公办职业

院校的股东是唯一的，那就是国家资本股东。从董事会起

源的视角探索职业院校董事会治理机制，这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即如果职业院校施行董事会的治理制度，那么

董事会与股东会在职业院校治理机制中的地位之争是绕

不开的话题了。

近年来，在 WTO 框架内发生多起关于可再生能源争

端案件，其中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案件也多次发

生。为了摆脱遭到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指控，我国要加快

调整应对的策略。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多样化

如今，单一对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补贴，已经无法满

足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的需求，并且很容易造成补贴失

序。所以，首先，在对产生企业补贴的同时，加大对可再

生能源消费者的补贴，这样既可以激发可再生能源生产

企业的积极性，也可以调动起可再生能源消费者积极

性，从而创造一个让可再生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

环境。其次，减少政府直接从财政里对可再生能源行业

进行补贴，可以通过社会公共机构从社会募集公益资金

的方式,对可再生能源行业进行支持。譿訛

（二）规避 WTO 禁止性补贴条款

由于大部分的禁止性补贴在于补贴是否具有专向

性和特定性，因此要补贴范围的全面性和普遍性，在补

贴过程中要重视补贴的技巧，例如避免在法律条文中直

接规定对特定行业进行补贴。在这方面，美国在立法过

程中的技巧，值得我国立法者学习和借鉴。美国在 WTO

框架内能多次规避 SCM 的限制，是因为其将补贴从产业

末端转移到了产业前端，使得补贴更具隐蔽性，模糊性。

因此我国在国内立法或出台补贴政策时，应该避免直接

对产业进行补贴，而是采取间接补贴的方式，使得补贴

从产业的产销阶段转移其他环节上去，比如加大对产业

科技升级研究的支持。讀訛

另外，还有一些并不属于禁止性补贴范畴的补贴也

具有可诉性，就仅因为具有专向性和特定性。政府对于

此要明确补贴的程度，既要符合 WTO 的规定，也能够帮

助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例如，可以向企业提供贷款

的担保，甚至免除企业在科技研发过程中产生的债务。

（三）恢复“环境补贴”条款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为了使可再生能源产业得

到长远的发展，WTO 各成员国应该尽快就可再生能源补

贴性质达成共识，制定关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国际自由

贸易中的规则。恢复已经失效的“环境补贴”条款，是解

决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可行选项。

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不一，“环

境补贴”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所以，在国内立法或出台

可再生能源法规、政策时，我国要将“环境补贴”的因素

考虑进去。在国际上，可以先从双边做起，在 WTO 框架外

寻求“环境补贴”的豁免。例如，在双边贸易规则协商时，

将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排除在 SCM 禁止补贴条款之外，从

而避免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遭受反补贴的指控。讁訛

譿訛高玉强，沈坤荣.欧盟与美国的农业补贴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14(2):173-177。

讀訛宋俊荣.应对气候变化补贴与 SCM 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1(4):57-63。

讁訛赵世良.环境贸易中的环境补贴问题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9。

2015 年 7 月（总第 412期）

49


